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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德宏宏立鑫机械安装有限

公司法人和董事变更问题专题会议纪要

2019年8月9日下午，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茂永组织市法院、市检察院、市纪委监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金融办、市公安局、市综合执法局在市委党校四楼第四会议室召开专题会议，专题研究德宏宏立鑫机械安装有限公司法人和董事变更问题，帮助企业破解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会议听取了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姜和平就德宏宏立鑫机械安装有限公司法人和董事变更问题情况汇报，与会人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现纪要如下：
会议认为，德宏宏立鑫机械安装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0月成立，现有塔吊43座，其中公司自有塔吊19座，外单位挂靠24座。经德宏宏立立鑫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召开股东大会决定，计划将公司法人由李元辉变更为胡迎东，董事由李元辉、薛和诚、陈斌、杨连秋、岳正显变更为胡迎东、徐明发、柳荣伟、金丽萍、谭志明。截至目前，公司股东大会已通过、公司章程已修改、内部结算程序已完成。但由于德宏宏立鑫有限公司法人李元辉涉嫌非法集资于4月17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5月17日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导致公司法人和董事变更手续一直无法完成，致使公司名下的塔吊一直无法开工，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会议决定：
一、为满足市场需求，激发企业活力，挽回投资人损失，同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办理法人和董事变更手续，确保企业能够正常经营。
二、变更所需材料由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出清单交公司新老股东提供完成，原合同债权债务由新股东接手，其他资质检审工作由公司协助办理。

参会人员：市人民政府陈茂永、市政府办郝炜，市法院刘湘萍、市检察院孔新平、市纪委监委刘永宏、市财政局袁国俊、市金融办石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蔡金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尹兆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何良、市公安局姜和平。
记录人员：郝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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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纪委监委、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局、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金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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